
证券代码：

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16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GMP

认证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

-12

月

25

日接受了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GMP

认证现场检查，认证范围为：生物制品（人血白蛋白，注射液；静

注人免疫球蛋白（

pH4

），注射液）。

2012

年

5

月

14

日下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了《药品

GMP

认证审查公示（第

15

号）》：“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和《关于印

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

[2011]365

号）的规定，经现场检

查和审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

年修订）》，现予公

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自

2012

年

05

月

14

日至

2012

年

05

月

25

日。”

公示结束并无异议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颁发《药品

GMP

证书》，华兰生物工程

重庆有限公司取得

GMP

证书后即可正式生产、销售。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15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制关系发生变动暨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因需核实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3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停牌。

2012

年

5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华闻”）《关于拟

放弃华闻传媒控股股东身份的函》及附件———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托”）

《关于不担任华闻传媒实际控制人的函》。

2012

年

5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新华闻《关于拟转让

华闻传媒股份的函》。北京信托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与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投

控”）分别签署了《关于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广联（南宁）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人保投控分别向北京信托转让其持有的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55%

股权、广联（南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4.21%

股权。北京信托成为上海新华闻的间接

股东， 同时也被动成为本公司的间接股东。 北京信托以德瑞股权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受让上述股权，拟通过信托计划的运作，来实现信托计划受益人的资本

增值和信托利益。北京信托及信托计划基于其战略发展和管理的需要，不希望成为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为此，上海新华闻拟放弃本公司控股股东身份，并同时在与相关公司洽谈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全部或大部分股份。

目前，上海新华闻正在与相关公司洽谈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或大部分股份。因该转

让股份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涉及公司控制关系的变动，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本

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待转让股份事

项确定后予以公告并复牌。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

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九时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

１６９８

号

５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共计

９

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１９９

，

１３６

，

７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３８％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伯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会议。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曹晓宇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宁波杭州湾新区新朋汽车产业园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对宁波杭州湾新区新朋汽车产业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朋汽车产业园公司”）进行增资，新朋汽车产业园公司原股东宁波杭州湾新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向新朋汽车产业园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新朋汽车产业园公司

５０％

的股权，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

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

同意

１９９

，

１３６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

０

股，

占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曹晓宇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2-017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三胞”），福建宏图三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宏三”）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宏图三胞担保

4000

万元，目前累计为其担

保

42600

万元（含本次）；为福建宏三担保

5000

万元，目前累计为其担保

5000

万元（含本次）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宏图三胞、福建宏三分别对各自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135600

万元（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的

4000

万银票提供担

保的议案》；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的

5000

万银票提供担

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本公司为宏图三胞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部

分

4000

万元继续提供担保，期限壹年。宏图三胞对此笔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2

、本公司为福建宏三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部分

5000

万元提供担保，其中到期续保

2000

万元，新增担保为

3000

万元，期限壹年。福建宏三对此笔担保

提供了反担保。

上述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简介

1

、宏图三胞，注册地点为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

106

号，注册资本

134413.59

万元，法定代

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高新技术研制与开发；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不含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激光音、视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

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投资咨询，电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电子计算机技

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电脑回收、维修；代理发展电信业务；家电回收。

本公司持有宏图三胞

100％

的股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宏图三胞经审计的总资产

592291

万元，净资产

207132

万元，资产负

债率

65.03％

；

2011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

993745

万元，利润总额

17709

万元。

2

、福建宏三，注册地点为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

31

号江边新村二号楼六层，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软件、电子技术的研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非专控通信设备，家用电器，文教用品，文化办公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及以上相关

项目的技术服务及维修；电子网络工程设计及安装；对外贸易；投资咨询；代办电信公司委托的

电信业务；电脑回收、家电回收。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福建宏三

100%

的股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福建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40663

万元，净资产

18390

万元，资产负债

率

54.77％

；

2011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

97534

万元，利润总额

1537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担保对象为本公司提

供了反担保，反担保具有保障。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公告日前，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21600

万

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对外担保余额为

9000

万元。以上担保总额

135600

万元，占本公司

2011

年末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25.63%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６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９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５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４１０

，

７５８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６１

，

６１３

，

８２０

元。

１

、 本次利润分配后尚余

１９７

，

２９０

，

９８６．３９

元，结转下一次分配。公司结存的公积金不在本

次转增股本。

２

、 扣税情况：

（

１

）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

（

２

）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

元；

（

３

）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即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１３５

元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发放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

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Ａ

、以居民

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Ｂ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

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Ｃ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

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等，在本公司核准并确认相关股东属

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

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１５

元。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

４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二）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公司股东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 除本条上款所列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４－８３８８６８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４－８３８８６８０６

七、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

2012-016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00

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38

号富

力科讯大厦

12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林永飞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公司股份

75,011,06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1%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管薪酬的议案》

股东杨厚威先生对本议案第二项有利益关系，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1

）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方案；

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调整董事副总经理兼设计总监杨厚威税前年薪的方案；

同意

69,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调整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林峰国税前年薪的方案；

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科学城

CANUDILO

“跨界”艺术中心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2

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关于选举翁武游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关于选举荆林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75,011,0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已披露在

2012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章志强、张鑫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卡奴迪路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2024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公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

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公告详见

2012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2019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

方式，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至

12:00

2.

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迎宾馆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王冲先生

6.

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6

人，代表股份数总数

1,043,867,

3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8%

。

7．

公司董事

5

人、监事

4

人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2．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3．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4．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暨

2012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7．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8．

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43,867,385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43,867,3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审议通过了该项

议案。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曲凯、史旭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备置于公司

证券部，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21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议案除议案九以外的其他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议案九为特别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00

（三）召开地点：金陵江南大饭店（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500

号）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方式

（六）主持人：王耀方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的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31

名，代表股份

93,289,9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8.31%

。

（二）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8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8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8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9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

；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中短期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8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

；

反对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9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公司董、监、高人员收入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9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9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89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蔡桂如先生、杜守颖女士、王轶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1

年度的工作

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李大魁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杜守颖女士代为

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童朋方 张祥元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及列席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2- 027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4

：

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5:00

至

5

月

1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宾馆第五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宋水云

鉴于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因公务出差， 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宋水云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六）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14

人，代表股份

1,433,440

，

49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414,026,2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7%

；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

股东

210

人，代表股份

19,414,2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

。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各项议案采用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1,429,567,2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

；反对

3,797,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弃权

75,2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二）批准《关于再次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15,185,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78%

；反对

3,905,54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1%

；弃权

431,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

。

上述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

1,413,

918,440

股放弃了表决权。

（三）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期限

的议案》

同意

1,429,103,5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3,811,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

；弃权

525,2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 斌、贺伟平

（三）律师意见：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主持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2-028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进展情况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335

号），核准公司向陕西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发行

176,216,06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收到上述核准文件后，积极与有关各方及时开展具体实施工作，有关资产重组实施具

体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目前，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尚未完成，公司将继续积极抓紧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的后续实施工

作，并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特别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

重述

）

同比变化

（％）

４

月 累计

４

月 累计

４

月 累计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４．５ １０３．６ ２１．７ ９２．１ １２．９ １２．５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３６．８ １４５．３ ３２．１ １２５．５ １４．６ １５．８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３ １．７ ０．１ ２．７ ２００．０ －３７．０

����������进口量

（

百万吨

） ０．１ ０．４ － － － －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４．４ ５９．１ １３．０ ５４．０ １０．８ ９．４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８．８ ７９．１ １８．３ ６７．１ ２．７ １７．９

���黄骅港煤炭装船量

（

百万吨

） ９．０ ３５．４ ７．８ ２９．２ １５．４ ２１．２

���神华天津煤码头煤炭装船量

（

百万吨

） ２．４ １０．２ １．７ ７．４ ４１．２ ３７．８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８．４ ３１．９ ６．５ ２４．４ ２９．２ ３０．７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６．８ ２６．３ ５．６ ２１．２ ２１．４ ２４．１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９．９２ ６８．９１ １５．６１ ５７．０６ ２７．６ ２０．８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８．５４ ６４．２５ １４．５６ ５３．３４ ２７．３ ２０．５

注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完成收

购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神华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神华巴彦淖尔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份运营数据的统计范围包括本次收购的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的相关运营数据亦进行了重述

。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其影响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